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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消費者保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外國銀行在臺分行/消費者保護/缺失項次(1/1) 

 

 存款約定書或商品說明書對涉及客戶權益之重要資
訊，未依規定揭露應記載事項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外幣存款約定書僅約定「…，存款人尚應支付貴行

因該定期存款中途解約所受之損害。」，惟未於契

約中向客戶明示其違約金之計算方式。 

發行境外結構型商品之商品說明書僅揭露商品風

險等級，未依「境外結構型商品中文產品說明書應

行記載事項」說明風險等級代表之意義，或未單獨

列示給付受託或銷售機構之報酬、費用及折讓等金

額，及載明「該費率範圍內投資人同意其列為受託

或銷售機構之報酬。受託或銷售機構應於收取後告

知投資人確實之收取費率及金額」等文字。 

應依「定期存款質借及中途解約辦法」第 6 條、「境

外結構型商品中文產品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」第 9

條及第 10 條等規定，確實揭露涉及客戶權益之重

要資訊，並加強銷售文件審核作業，以落實消費者

權益保障。 

改
善
作
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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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授信業務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應考量借戶之業務特性及經營規模，確實評估借戶

之借款用途及實際資金需求，以合理評估借戶之還

款財源，審慎核予適當之授信期間及額度。 

與客戶議定利率時，應切實遵循放款定價政策及作

業規範；對以例外方式核准者，應對定價情形有合

理評估說明。 

對借款用途為中長期性質之生產設備資金者，有以

短期營運週轉資金支應情形，徵審報告未詳予說明

承作理由。 

辦理企業短期營業週轉金作業，未確實評估及匡計

資金需求，以避免企業過度融資。 

辦理放款定價作業，雖依資金成本及預期損失等設

算放款利率下限，惟對實際核貸利率低於所訂下限

者，核貸時未有合理之評估說明。 

改
善
作
法 

 
辦理週轉金貸款，未評估借戶之借款用途及資金需

求；對核貸利率低於所訂放款利率定價設算下限者，
未敘明承作理由。 

缺 失 
態 樣 

缺
失
情
節 

外國銀行在臺分行/授信業務/缺失項次(1/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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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項目：資訊安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資訊安全評估報告之揭露項目欠完備，且未建立缺失

改善之追蹤覆查機制。 
缺 失 
態 樣 

委由外部機構辦理之資訊安全評估報告，報告內容

未揭露單點故障最大衝擊與風險承擔能力、資訊系

統之網路活動、弱點掃描、惡意程式等評估結果，

及對作業系統、防毒軟體、辦公軟體與應用軟體等

之更新情形等重要事項。 

對電腦系統資訊安全評估報告所列缺失事項，未擬

定對應之控管措施及處理時限，並進行缺失改善事

項之追蹤覆查。 

缺
失
情
節 

應依「金融機構辦理電腦系統資訊安全評估辦法」

第 5 條第 1 款規定之評估作業項目，辦理資訊安全

評估作業及揭露於報告中，並依據評估報告內容缺

失程度區分風險等級，擬定各風險對應之控管措施

及處理時限，進行追蹤覆查 

改
善
作
法 

外國銀行在臺分行/資訊安全/缺失項次(1/1) 

 


